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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

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等，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

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书法家。 

康有为出身于仕宦家庭，其家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

家。早孤，幼年受教于祖父。早年师从岭南大儒朱次琦，在宋明理学

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途径。不

久又放弃理学，专注于经世致用之学，在今文经学和西学的影响下，

在思想、政治、学术领域进行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可贵探索，成为

19 世纪后期中国一位突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对国势日微甚感焦

虑，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图强，其中以中日甲午战争清

朝战败后所组织的“公车上书”最为有名。他与梁启超等人一起创办

《万国公报》，建立强学会，发行《强学报》，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

1898 年与梁启超等人发起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

其后，他思想日趋保守，极力维护光绪皇帝这一皇权象征，力图通过

君主立宪走上强国之路；与此同时，坚决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后，康有为于 1913 年回国，主编《不忍》杂志，宣扬

尊孔，反对共和，一直谋划清废帝溥仪复辟。后半生致力于将儒家学

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1917 年，

康有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军阀张勋拥立溥仪复辟，不久即在时任北洋

政府总理段祺瑞的讨伐下宣告失败。康有为晚年始终宣称忠于清廷，

与废帝溥仪关系甚密。1927 年，康有为病逝于青岛。 

康有为著述甚多，不少曾经在近代史上影响甚巨，对于研究近代

中国思想、政治、学术等发展演变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其政论文

打破传统古文程式，有着饱满的热情，大笔淋漓，汪洋恣肆，骈散不

拘，开梁启超“新文体”之先路。与此同时，他还留下了千余首辞采



瑰丽、具有浓郁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作。其书法将碑体的圆笔、体势糅

进行书，筋丰力满，酣畅淋漓，独具一格。其书论堪称晚清碑学中兴

的里程碑，不仅对中国书坛有巨大的影响，而且被多次译为日文出版，

对日本书法界影响深远。 

此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近千万字的《康有为全集》，受到

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不少读者反映，由于全集整套定价，购置不便，

期待能够出版康有为著作的单行本。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特选择

若干康氏重要作品收入“国学基本文库”予以出版。暂定出版《新学

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日本变政考》、《俄彼

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广艺舟双楫》、《万木草堂所藏中

国画目》、《万木草堂口说》、《长兴学记》、《桂学答问》和《南

海师承记》。鉴于《俄彼得变政记》与《波兰分灭记》同系康有为进

呈光绪皇帝的外国兴亡史著，将二书与《日本变政考》合为一集，称

《日本变政考(外二种)》；《万木草堂所藏中国画目》则体现了康有

为的画学思想，将其与《广艺舟双楫》合为一集，称《广艺舟双楫(外

一种)》；《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与《南海师承记》系康氏讲

学实录，与《万木草堂口说》结合可以更生动地揭示康氏治学风采，

故将三书与《万木草堂口说》合为一集，称《万木草堂口说(外三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日本变政考 

【按】《日本变政考》是康有为进呈光绪的一部关于日本明治维

新的编年体史著，曾名《日本变政记》、《日本变法考》、《日本明

治变政考》等。此书于戊戌年间先后两次进呈。据康氏《译纂〈日本

变政考〉成书乞采鉴变法以御侮图存折》前总理衙门代递折称，初次

进呈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898 年 4 月 10 日)，凡十卷，又撮

要八篇；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于五月初三日(6 月 21 日)起

再次逐卷递呈。初次进呈本今已缺失；第二次进呈本凡十二卷又附表

一卷，今藏故宫博物院。现据故宫藏进呈本点校，并与黄彰健《康有

为戊戌真奏议》所录稿本互校。《戊戌奏稿》辑有《进呈〈日本变政

考〉序》一文，现附于原序后，以供参照。 

是书经于二月恭进，顷奉旨宣取。原本所译日文太奥，顷加润色，

令文从字顺，并附表注，以便阅看。工部主事臣康有为谨注。 

日本变政考序序及每卷卷首标题下原有“工部主事臣康有为撰

(或‘纂’)”，今均删去。 

有自大而小、自强而弱、自存而亡者，不可不察也；有自小而大、

自弱而强、自亡而存者，不可不察也。近者，万国交通，争雄竞长，

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能存则亡，无中立之理。自大而小者，

土耳其是也；自强而弱者，波斯是也；自存而亡者，印度、缅甸、安

南、基洼、阿尔霸、马达加斯加、亚非利加全州是也。是皆守旧不变，

君自尊，与民隔绝之国也。自亡而存者，暹罗是也；自小而大者，俄

罗斯是也；自弱而强者，日本是也。是皆变法开新，君主能与民通之

国也。其效最速，其文最备，与我最近者，莫如日本。 

日本外有英、美之祸，内为将军柄政，封建遍国，人主仅以虚名

守府，欲举国而变之，其势至难也。然一朝桓拨，誓群臣而雪国耻，

聘“聘”，《戊戌真奏议》本作“游”。万国而采良法，征拔草茅俊



伟之士，以升庸议政；开参议局、对策所、元老院，以论道经邦；大

派卿士游学泰西，而召西人为顾问；尽译泰西之书，广开大小之学。

于是气象维新、举国奋跃矣。然尊卑犹隔，道路尚阻；新政虽美，不

能逮于民也。乃尽去封建，以县令宣上而达下，开通道路，立巡捕，

救患而防奸。于是一国之中，民情毕达，纤悉俱至矣。 

然守旧之党犹多，泰西情意未狎，阻挠之议亦甚；则易衣服、去

拜跪、改正朔以率之。犹患众情未一、民情未洽、章程未立也，则开

社会以合人才，立议院以尽舆论。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实为会党之

魁首，草定议院之宪法。宪法既定，然后治具毕张，与万国通流合化

矣。 

于是采德、法之兵制，师英国之商务，法美国之工艺，集罗马、

英、法之律法，兼收东西之文学格致，精摹力仿，咄咄逼真。至今三

十年，举国移风，俗化蒸蒸，万法毕新，工出新器，商通运学，农用

机器，人士莘莘，皆通大地之故。兼六艺之学，任官皆得通才，以兴

作为事，人主与群臣、议院日日讨论，孜孜不已，盖新政成矣。泰西

以五百年讲求之者，日本以二十余年成之，治效之速，盖地球所未有

也。然后北遣吏以开虾夷，南驰使以灭琉球，东出师以抚高丽，西耀

兵以取台湾。于是日本遂为盛国，与欧洲德、法大国颉顽焉。然论其

地，不过区区三岛；论其民，不过三千余万，皆当吾十之一。然遂以

威振亚东，名施大地。迹其致此之由，岂非尽革旧俗、大政维新之故

哉？ 

恨旧日言日本事者，不详其次第变革之理，无以窥其先后更化之

宜。乙未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臣女同薇，粗通东文，译而集成。

阅今三年，乃得见日本变法曲折次第，因为删要十卷，以表注附焉。

若中国变法，取而鉴之，守旧之政俗俱同，开新之条理不异，其先后

次第，或缓或急，或全或偏，举而行之，可以立效。其行而乖谬者，

吾可鉴而去之；其变而屡改者，吾可直而致之。但收日人已变之成功，

而舍其错戾之过节。日本为其难，而我为其易；日本为其创，而我为



其因。按迹临摹，便成图样，加以人民、土地、物产皆十倍之，岂止

事半而功倍哉！ 

《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善哉觇国，正不妨以强敌为师

资也！有道可循，有方可考；其体甚博，其条甚详。若信其效可睹，

则运造化而生于心，发雷霆而出于手，是在我皇上一反掌间，而措天

下于泰山之安矣。 

附：进呈《日本变政考》序 

录自《戊戌奏稿》，宣统三年(1911)铅印本。 

臣闻，国无大小，民无众寡，能修其政则强，不修其政则弱。臣

不敢远述，请言至近者。明有天下，岂不庞大哉？然而圣朝龙兴东土，

起自旅成，遂能北收蒙古四十国，东定朝鲜，入主华夏，数月而奄有

率土。若夫近者，俄本蕞尔，自大彼得起，发愤变法而霸北球；德大

非特猎，起自小普，能胜奥、俄、法而成强大；威廉第一能用俾士麦

治国，今乃霸全欧。萨谛尼小侯国耳，有贤相嘉窝，与其主伊曼奴核

起而胜帝国之奥，遂合十一国以立意。 

若夫日本，地域比我四川，人民仅吾十之一；而赫然变法，遂歼

吾大国之师，割我辽、台，偿二万万。若夫印度、突厥，岂非古有名

万里大国哉？然今则夷为奴属，或割为病夫，听诸欧蹂躏焉。夫以普

鲁士、萨谛尼、日本与印度、突厥比土量民，不足一焉，然强弱、盛

亡、荣辱若是其远也，臣滋惧焉。况今者四海棣通，列强互竞，欧美

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

通大地，囊括宙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乃

能保全。突厥至大国，守旧拒之则弱削；日本小国，更新变用之则骤

强。此其明效大验，公理正则，无可遁逃者矣。 

尝考日本变法之始至难矣。与欧美语文迥殊，则欲译书而得欧美

之全状难。帝者守府，而武门执权，列侯拱之，其孝明天皇欲作诗而

无纸，则收权难。及倒幕维新，而革命四起，则靖人心难。新政初变，



百度需支，频仍变乱，兵饷交困，而国库乏绝；初创国家银行，资本

仅得二十万，全国岁入，仅逾千二百万，直至前岁胜我之后，岁入亦

仅八千万，则筹款难。 

然二十年间，遂能政法大备，尽撮欧美之文学艺术而熔之于国民，

岁养数十万之兵，与其十数之舰，而胜吾大国。以蕞尔三岛之地，治

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霸国。 

若以我广土众民，十倍于日，皇上乾纲独揽，号令如雷霆，无封

建之强侯，更无大将军之霸主，片纸涣汗，督抚贯行，四海无虞，民

罔异志。就今岁入已逾万万，若括陋规，必可得倍；若正经界，更得

倍蓰；若善银行之用，则不可思议也。若因日本译各书之成业，政法

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

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

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

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 

夫凡有兴作，必有失弊，几经前车之覆，乃得后轨之遒。今我有

日本为向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

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何乐如之？譬如作室，欧美绘型，日

本为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欧美觅种灌溉，日本锄艾，而我食

之也。虽国势不同，民俗少异，有不可尽用者，则斟酌补苴，弥缝救

正，亦何难焉。且我数千年文明之旧，亦自有应保全者，其不能尽同，

且不可尽采，奚待言哉？但藉其同文，因其变迹，规模易举，条理易

详，比之采译欧文之万难，前无向导之盲瞽，岂不相距万里哉！ 

昔在圣明御极之时，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

书目，臣托购求，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

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马江败后，臣告

长吏，开局译日本书，亦不见信。及东事将兴，举国上下，咸昧日事，

若视他星。臣曾上书言日本变法已强，将窥辽东，先谋高丽，大臣不

信。猥以疏贱，九门深远，格不上达。及东事之兴，举国人皆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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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小国，贸然兴戎，遂致败辱，则太不察邻国，误轻小邦之所由也。

向使二十年前，臣译局书成；或十年前，长吏听臣言而译之；或六年

前，大臣信臣言而上奏，皇上亟变法而预防。有一于此，其在前乎，

则国民必瞭而不朦；其在后乎，则中国已强而无患。乃皆不获，遂至

丧师辱国，割地赔款，以至乎此也。臣不能不叹息痛恨也。 

夫臣愚狂谬，岂敢妄陈前事，几类炫伐，上渎圣明。所以敢不避

斧钺，拳拳上告者，诚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亡羊补牢，今未为

晚也。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详；睹前车之覆，至险可鉴。若采法其

成效，治强又至易也。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

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

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臣荷皇上非常

之知，筹为中国自强之计，未有过此。皇上若采臣言，中国之治强，

可计日而待也。臣昔译集日本群书，但割取明治变政之事，编辑成记。

累承圣问，今乃写定，上呈圣鉴。臣康有为序言。 

日本变政考卷一 

明治元年正月元日，日皇御紫宸殿，率公卿、诸侯、藩士、贡士、

征士祭天神地祇毕，申誓文五条：一曰破除旧习，咸与维新，与天下

更始；二曰广兴会议，通达下情，以众议决事；三曰上下一心，以推

行新政；四曰国民一体，无分别失望；五曰采万国之良法，求天下之

公道。敕书曰： 

“朕以幼弱，猝继大统，朝夕恐惧，虑不克并列万国、上答列祖。

窃考中叶朝政既衰，强藩专权，名为推尊朝廷，其实敬而远之。使朕

为民父母，不能知亿兆赤子之情，虽为亿兆之君，唯有其名而已。虽

朝廷尊重加倍古昔，而朝威愈衰，上下相离如霄壤也。以若是之形势，

何以君临天下乎？今当朝政一新，天下亿兆，一人不得其所，则皆朕

罪也。今朕亲劳身骨、苦心志，立艰难之先，蹈列祖之踪，勤政治，

奉天职，庶可不背为亿兆之君矣。往昔列祖躬揽大权，有不臣者，自



将征之，朝廷之政简易，而不如今之尊重也。故君臣相亲，上下相爱，

德泽洽天下，国威扬海外。近世宇内大开，各国雄飞；独我邦情势与

万国相疏，固守旧习，不图新政。朕徒安居九重之中，偷一日之安，

忘百年之忧，深恐受各国欺侮，失权削地，上辱列圣，下苦亿兆。故

今朕广与百官诸侯相誓，欲继列祖之伟业，不问一身之艰难，躬亲辛

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欲拓开波涛于万里，宣布国威于四方，置

天下于泰山之安。汝亿兆积守旧习，徒以推尊为名，而不知神州之危

急。朕一举足，则惊骇非常，妄生疑惑，挠阻纷纭，使朕志不遂。是

不特使朕失为君之道，且失列祖之天下也，朕必治其罪。汝亿兆宜体

朕意，相率去旧见、从新议，赞辅朕业，保全神州，以慰列祖之神灵，

则天下之大幸也。” 

公卿诸侯，拜此御誓，联名上表，皆感奋誓死，黾勉从事，以安

奉宸襟，奉旨慰答。 

臣有为谨案：日主睦仁即位申誓，为维新自强之大基。当是时，

幕府、朝廷两歧，闭关、通商之论，守旧、开新之议，向背、顺逆之

殊，纷如乱丝，莫知去就。且内外之交未睦，上下之情犹隔，存观望

则误大基，异意见则生嫌隙。萨摩、长门二侯之失欢，萌由于此。故

宗旨定而后令行速。提领寻纲，因端见绪，此固布政之先锋，行军之

麾也。泰西即位，必将己所欲整顿、民所欲兴废，申其大旨，誓告天

下，使一国之人知所趋就。自此上之施政，下之请求，咸奉是旨。日

本之为政，盖深得西法之奥也。观其敕誓之言，兢兢乎忧国危亡，恶

守旧之阻挠，发维新之大号，去尊重之积习，恶上下之相离，视国民

皆一体，采良法于万国，言重意长，谆谆反复，诚心感动，百官动色，

誓死相从，是皆在日主发愤之一心，而成今日富强之大业也。国主祭

天发誓，何等重事，而藩士、征士、贡士、草茅之贱，乃皆得陪位与

闻。其欲与一国才贤同心发愤，下之以感民庶，上之以共天位。人主

有若是之举动，天下安有不感奋兴起者乎？誓词，禹、汤、武之圣所

不废，《甘誓》、《汤誓》、《牧誓》、《泰誓》，此固吾经义。先



圣于有大事、大危、大难以晓大众，其必用此乎！后世乃不用之，视

若不道，但以无声色、无动为大。此闭关熟睡之法，以此亡国多矣。

岂所宜于诸国竞长，磨牙厉角，趋事赴功者哉？ 

正月二日，以维新诸事分为八科，以总裁、议定、参与三职统之。

八科者，总裁、神祇、内外国、海陆军、会计、刑法、制度也。二月，

改课名局。四月，改局称官，复分总裁局为议政行政官，曰总裁，职

总万几，决庶务，亲王任之；副总裁，公卿、诸侯任之；曰议定，职

分督各课，定决议事，亲王、公卿、诸侯任之；曰参与，职参议庶事，

分务各课，公卿、诸侯、征士任之。顾问办事官，参与分掌之。置七

局，史官、笔生、正官、辅官，议定、参与分掌之。乃置书记、笔生

局长如下。总裁者，大录庶政，如军机也，兼综内外。内国者，内政

也；外国者，外交也。神祇者，如吾礼部掌祭祀也。会计，户部也。

刑法者，刑部也。特立制度一局，议政之司也。 

三职皆平等。 

总裁职。王任之。副总裁，公卿、诸侯任之。 

总裁决万几一切事务。 

议定职。王、公卿、诸侯任之。 

分课各课事务，议事定决。 

参与职。公卿、诸侯、征士任之。 

参议八局各课事务。 

征士无定员。征士起自草茅，乃与公卿、诸侯平等任大政。日本

维新能举庶政，全赖此法，惟才是用，不能定员也。 

诸藩及都鄙有才者荐举拔擢，任下参与职。在议事所，则又分课，

因其分课者，专其事务。 

以选举法执公议拔擢曰征士。在职四年退位，广让贤才。若其人

优长当器者，又延四年，在职八年，执众议。 

贡士。大藩三员，中藩二员，小藩一员。 



贡士为议事官，执舆论公议，在职无限，任其藩主进退，有异才

则擢为征士。 

以新定大、中、小藩，置贡士定员。 

大藩四十万石以上。 

中藩一万石以上至九万石。日本藩侯八十余，略当吾中国一府耳。 

臣有为谨案：明治初年，既革幕府政权，复去世职家“家”，《戊

戌真奏议》本作“之”。吏，特立征士、贡士之职，申公议舆论之誓。

盖破陈资格勋藩之旧，采用草茅才俊之言，此事最难。日本维新之始，

乃能行之。于是官人之法，尽由荐举、选举两途。荐举则公卿推荐，

选举则平民公举，亦征士、贡士之例也。夫培朝覆幕，何非处士之功；

经世治邦，多是激徒之学。故维新首集，皆以处士而列朝班、参大议。

盖值百事草“草”，《戊戌真奏议》本作“毕”。创，在在需才，而

当时勋贵雄藩，争以搜罗人士为急。且出洋俊彦学成而归者，方遇维

新，日廷则乐得贤才，诸士则喜效才艺，用能使将坠之邦起于强劲，

聩腐之政列乎文明。噫！岂非诠序破格之故耶？孟子曰：尊贤使能，

俊杰在位。故傅说起版筑而为相，伊尹出耕莘而为衡，管仲举于囚徒，

百里奚起于五。凡战国、三国竞长之世，莫不拔擢才贤。若汉武帝、

明太祖之有成功，亦由拔擢英贤，皆一言而为卿相。故知崔亮停年之

格，孙丕扬抽签之法，后世所奉为金科玉律者，其与汤立贤无方之义，

固大相反也。六经之义，但闻用才能而已，未闻资格也。闭关无事之

世，用之犹可；若诸国并争之时，立功立事，竞长争高，非才不办。

况于改制维新，重起天“天”，《戊戌真奏议》本作“大”。地，再

造日月者乎？裁美锦为衣服，犹必择缝人而制之；庖人虽精，不使也。

泛小舟于溪沼，犹必择榜人为之；舆夫虽捷，不用也。 

况于泛万里之大航，遇非常之风涛者，而敢轻以授未尝驾驶之人

乎？日人维新之始，其主能大变旧习，扫除常格；其大臣能不存媢嫉，

争荐才贤，宜其收效之速也。藩侯所贡之士为议事官。大臣所荐，国

主拔于贡士者，为征士。遽授参与，遂与公卿、诸侯平等任职。立贤



无方，拔共大位，不限于资格，宜其维新收效之速也。但观元二日之

规模，已闳远矣。 

神祇事务局。 

督神祇祭祀祝部神户事。 

内国事务局。 

督京畿庶务及诸国水陆运输、驿路、关市、都城、港口、镇台、

市尹事。 

外国事务局。 

督外国交际、条约、贸易、拓地、育民事。 

军防事物局。 

督海军、陆军练兵、守卫、缓急军务事。 

会计事务局。 

督户口、赋税、金谷、用度、贡献、营缮、秩禄、仓库及商法事。 

刑法事务局。 

督监察、弹纠、捕亡、断狱、刑律事。 

制度事务局。 

撰叙官职、制度、名分、仪制、考课诸规则事。 

臣有为谨案：日本变法，先后不同；日月即改，纷如乱丝。此七

局虽疏，而条理颇具，纲目具见。制度局撰叙仪制、官职诸规则，专

立此局，更新乃有头脑，尤为变政下手之法。盖百司皆为手足，但为

行法之官，非有制度撰叙如心之论思，则百司散乱，手妄持而足妄动，

一二补苴，徒增流弊而已。岂能望自强乎？ 

是日，以太宰帅炽仁亲王为总裁。 

正月九日，以议定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为副总裁。议定者，官名。

三条实美、岩仓具视二人，首倡变法者，为开新元功，从草茅拔用者，

为日本名相第一。 



十三日，始置大政官，以九条道孝充之。先是，左大臣近卫忠房

建议兴复古制大政官，由是官厅计画稍定云。大政官者，政府也。左

大臣者，犹如协办大学士也。 

十四日，置参与局宫中。 

臣有为谨案：维新之政，同于再造，事事草创，无旧章可由。故

非别开一司，谋议商榷，草定章程，无以为施行之地也。宋王安石变

法，开三司条例使，程子实备官其间。青苗虽不可行，而条例司一义

不可易也。然非置在宫中，由人主朝夕亲临商榷之，则一二征士皆草

茅游士，忽更大政，必见嫉于大臣，谤议沸腾，岂能任此巨重乎？且

变政之始，旧有百官，皆守旧之官，与新政相反，力加阻挠。即使极

力奉行，而不通新学，不能谋议；拘牵旧例，不能破除。故非别开一

司，妙选通才，拔用新进，与谘新政，统筹大局，朝夕商榷，不能推

行也。且百司皆行政之官，而非议政之官，无人专任论思者，故特开

参与局以谋新政，实变法之下手也。日本变政之始，不复为二补苴之

谋，将全国制度全行变革。既有总裁局定之，又有制度局撰之，又选

公卿处士为参与，开局宫中，议定新制，遂为维新所自始。董子曰：

为政不调，甚者改弦更张之，乃可理。譬犹陋室，栋宇敝坏，仅易桁

桷一二，厦必终倾。故必改作新室，乃可居处。而改作新室，又必先

选匠人，绘定图样，而复鸠工庀材，匠人又必其通土木学者乃能为之。

不能以贵人，不能以资格为之也。 

二十三日，议定嘉言新王为内国事务总督，兼议定博经亲王兼会

计事务总督。泰西官政，有内部以治内政，有外部以治外交，而宰相

兼总内外。日本内国科“科”，《戊戌真奏议》本作“事务”。即内

部也。 

二十五日，以参与泽宣嘉为九州镇抚总督，兼外国事务总督。以

木户孝允为总裁局顾问。参与，官名，拔草茅之士为之者。木户孝允

亦维新之元功，拔自游士者。日本拔草茅之士，一用而为参与，再擢

而为九州总督，破绝资格如此，宜其强也。总裁局如吾军机，地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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